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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国 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办公厅 (办公室、综合司) ,中华全国

总工会办公厅，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办公厅， 各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扎实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

质量发展，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经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开展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鼓励和表彰在实施创新

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 (设计人)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奖项设置

中国专利奖设中国专利金奖、 银奖、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银奖、 优秀奖。

中国专利金奖、 银奖、 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评选产生，金奖不超过30项、 银奖不超过60项、 优秀奖不超过

700项。 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银奖、 优秀奖从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金奖不超过10项、 银奖不超过15项、优秀奖不超过50

项。

二、 参评条件

参评专利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 (设计人) 应坚决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信誉良好， 具

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参评专利需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https:/www.cnipa.gov.cn/ar/2025/10/29/art_552_202257.html?xxgkhide=

(一) 在2024年12月31日前 (含12月31日，以授权公告日为准) 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 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权 (含已解密国防专利， 不含保密专利) ;

(二) 专利权有效， 在申报截止日前无法律纠纷，不存在未缴年费或滞纳金等情况；

(三) 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参评；

(四) 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

(五) 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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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同专利权人参评项目不超过2项； 专 利权人是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的， 参评项目不超过4项； 专利权人是集团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 参 评项目总数不超过10项 。

三、 参评方式

中国专利奖采用项目推荐方式， 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知识产权局 (以下简称省级知识产

权局) 、 各 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 (不包括学会、 商会， 以下简称协会) 、 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以下简称院士)

等进行推荐。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省级知识产权局 (以下统称推荐单位) 推 荐名额见推荐项目分配表 (附件1) 。 项 目经协会、 院

士推荐的， 由申报单位所在地的省级知识产权局作为该项目的推荐单位 (不占省级知识产权局推荐名额) , 要按照省级知识产

权局有关要求做好材料报送工作。 省级知识产权局要做好本辖区内推荐项目 (含附件1的名额内项目以及本辖区内经协会、 院士

推荐的项目) 的组织申报工

协会仅限推荐本行业或本领域相关项目， 每个协会仅限推荐3个项目， 参与推荐的协会最近一次全国性年度检查结论应为合

格 (可登录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 网址： https://chinanpo.mca govcn/nijgzbg) 。 连 续两届推荐项目未获

奖的协会，暂停推荐资格一年。 同专业领域的两名院士可联名推荐1项本专业领域的发明专利，每名院士仅限推荐1次。

作

四、 工作程

本届评奖工作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要求， 优先推荐具备突出的专利产业化效益或社会效益， 特别是在基础研究、 应用基

础研究、 前 沿科技领域、 突 破“卡脖子” 技 术难题等方面形成的核心专利。 对发现存在较大数量 (比例) 非 正常专利申请的单

位和个人， 将取消其申报、 推荐、 参 评或获奖资格。

序

(一) 推 荐

坚持自下而上， 逐级审核推荐， 申报单位对符合参评条件的推荐项目， 在 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提出推荐意见， 并在本单位

通过网络或书面形式进行公示， 公 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公 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后， 按 程序

逐级上报至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对推荐项目的参评条件、 报送材料、 推 荐程序、 公示情况等进行审核， 确保相关材料完整、 真实、 准确，不存在

涉密内容。 推 荐单位应当公平公正开展评选推荐， 集体研究审慎提出推荐项目，统一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 其 中， 各省级知识

产权局推荐项目 (含附件1的名额内项目以及本辖区内经协会、院士推荐的项目) 应当经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功 勋荣誉表

彰 工作领导小组同意 。

各推荐单位报送推荐项目及材料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23日。

(二) 初 审

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对推荐项目的参评条件、 专利质量等进行初审， 提出正式推荐建议名单后反馈推荐单位。

各推荐单位根据建议名单对推荐项目的全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 (设计人) 进行考察，按照有关规定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公

安等部门意见。 其 中， 对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还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审计等部门意见； 对企业及

其 负责人还应当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生态环境、 应 急管理、 税 务、 市场监管、 金 融监管等部门意见， 对非公有制企业及其

负责人增加征求统战、 社 会工作部门和工商联等意见； 对军队单位及其人员还应当征求军队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 政 法、

审计等部门意见； 对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还应当征求社会工作、 民政等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意见。 对征求意见

部 门的级别不作统一要求， 但 需能够熟悉掌握专利权人和发明人 (设计人) 情 况。在考察过程中， 各推荐单位要加强组织协

调， 落 实好为基层减负精神 。

各推荐单位在本系统或本地区通过网络或书面形式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 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

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后， 确定为正式推荐项目，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正式推荐项目及材料 。

(三) 复审和公示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正式推荐项目进行复审， 形 成拟获奖项目名单， 根 据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后， 向社会公示。 公示无异

议后，确定专利奖获奖项目名单。

(四) 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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